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北地区损失类不良资产
要约邀请公开竞价公告
资产包编号：(2011_1)
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信联合”）拟通过要约邀请公开竞价方式转让河北地区的不良资产（“本交易”）。东信联合委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东方石家庄办”)负责组织本交易的竞价活动，并以东方石家庄办的名义传递及接收要约邀请公开竞价程序中的相关文书。东方石家庄办已于2011年2月15日在《河北经济日报》上发布《关于石家庄市旅游用布印染厂等1300户债权项目的处置公告》。本交易拟采取要约邀请公开竞价的方式，对由原中国银行初始发放所形成的损失类不良资产进行公开处置。东信联合对本交易资产户数进行部分调整，调整后本交易共涉及借款人1276户，本金余额约46.42亿元人民币（截至2011年9月30日）及相应利息。
本次公开竞争性出售的交易对象仅面向国内投资者。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的逐户逐笔信息、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详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网站（www.coamc.com.cn）公告。
欲参加本次公开竞价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人。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东信联合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关联人。
本交易拟定于2011年12月16日9:00召开要约邀请公开竞价会，竞价会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因本次处置资产涉及的部分债务人、保证人为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在同等价格条件下对该等资产享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人行使优先购买权须在竞价前向东方石家庄办提出书面申请并参加竞价会。
任何对本资产处置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议。欢迎社会各界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它相关情况。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625（东信联合监督电话），010-66507773（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0311-88612091（东方石家庄办纪检监察部）。监督管理部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电话：0311-87938420
本次处置将遵守国家及有关部门规定。东信联合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交易时间表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本交易的联系人：
东方石家庄办：白宇勃  苏云其，0311-88611649  88611809。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资产处置要约。
特此公告。
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2011年11月7日
